各班级：
为树立先进学生典型，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作用，鼓励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根据《江苏理工学院本科生奖励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就我校2024-2025学年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和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三好学生
1.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政治方向坚定；
2.道德品质优良，行为举止文明，学习成绩优异，两学期均获得二等及以上奖学金；
3.遵纪守法，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
4.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和社会实践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学年体育课成绩80分以上或取得省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奖（高年级学生须达到《国家体质健康标准》）；校级三好学生总数不超过学生总数的10%（除新生外总数）。
（二）优秀学生干部
1.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政治方向坚定；
2.道德品质优良，行为举止文明，学习成绩优良，两学期均获得三等及以上奖学金；
3.担任班级、党团支部和院系学生会主要干部职务满一学年（24级学生满一学期，主要学生干部指：党团兼职副书记、班长、团支书、副班长、学习委员、校、院两级学生会、社团和协会副部长以上）；
4.能积极完成学校和学院布置的各项任务，工作热情、主动、踏实、负责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，具有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，任期工作考核优秀；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总数不超过学生总数的5%（除新生外总数）。
（三）先进班集体
1.有政治坚定、团结协作、以身作则、服务学生的班委会，班委干部能以身作则，在各方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；
2.有积极向上、团结互助、遵纪守法、崇尚科学、热爱集体、朝气蓬勃、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；
3.有严谨求实、刻苦钻研、奋发向上的优良学风，全班同学必修课学习成绩优良达70%以上，不及格率低；
4.积极参与校风建设和争做文明先锋活动；
5.保持良好的宿舍卫生环境和个人卫生习惯，达标宿舍比例高；
6.班级经常开展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，自觉锻炼身体，体育达标率在90%以上；积极参加校、院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和文体比赛活动并取得较好成绩;先进班集体评选比例约占班级总数（新生班级除外）的10%。
（四）优良学风班
1.学习风气浓厚，有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；
2.上课出勤率高，迟到、早退、旷课现象少；
3.积极组织、参加学习经验交流、学科竞赛及科技创新活动，并取得成果；
4.考查、考试成绩优良率高、不及格率低，无考试作弊；
5.英语四级、各级各类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高；优良学风班评选比例占班级总数（新生班级除外）的20%(含先进班集体的10%，即先进班集体同时默认为优良学风班）。
二、填表要求及相关说明
1.通知学生登录奥蓝系统学生版点击学业学风栏进行网上申报（优良学风班通过先进班集体栏目申报，如只申报优良学风班需备注，先进班集体栏目只有班级班长可以填报，请各学院自行在奥兰中设置班长职务）；
2.校三好学生与优秀学生干部不得兼报；
3.评选审批表中的每一项内容都需填写，如果没有的就填“无”；
4.评选审批表中“主要表现”一栏中主要填写历年获得各类奖励以及平时的表现(100字左右，不超过150字)；
